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消字第45號

原      告  湯乃欣  

訴訟代理人  許喬茹律師

            蕭淳方律師

被      告  高群開發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鄭玉蓮  

訴訟代理人  崔駿武律師

            楊承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款項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玖佰伍拾陸萬壹仟肆佰零肆元，及自民國

一百十三年十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參佰貳拾貳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

告如以新臺幣玖佰伍拾陸萬壹仟肆佰零肆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11年4月18日簽訂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暨土地買

賣契約書（下或分稱系爭房屋、土地買賣契約），由原告以

總價款新臺幣（下同）2,650萬元向被告購買「大安上品／

大安文樺」建案之預售屋編號B第3樓之房屋暨法定停車位編

號6之停車位空間及其坐落土地持分權利（下稱系爭房

地），原告已依約給付訂金、簽約金、第一期款、第二期

款、第三期款530萬元、第四期款27萬元及工程變更費用1萬

6,404元，共計給付558萬6,404元之款項予；參照系爭房屋

買賣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有關本案之建築工程（即系爭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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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屋建案）應於113年5月31日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

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等情。詎被告遽

遭鏡週刊於112年12月13日獨家報導驚傳跳票停工，系爭預

售屋恐將成為爛尾樓等情，原告聽聞此消息後深感錯愕，曾

多次聯繫被告關切系爭預售屋興建進度，豈料被告竟逕自要

求原告簽署解約協議書云云，然原告因認自己並無構成任何

違約情事，故拒絕簽署該解約協議書，隨後於112年12月21

日寄發台北體育場郵局第001430號存證信函予被告，懇請被

告應依誠信原則如實履行系爭房屋、土地買賣契約等語，惟

被告仍於112年12月25日寄發台北北門郵局第003716號存證

信函要求原告應儘速簽訂「大安上品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及

土地買賣契約書增補協議書」，以將起造人變更為「京城建

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云云，俟經原告查詢經濟部商工登記

公示資料結果後赫然發現我國目前並無名為「京城建築經

理」之股份有限公司設立，且原告依系爭房屋、土地買賣契

約意旨，並無簽署增補協議書之義務，故原告再度於112年

12月27日寄發台北體育場郵局第001458號存證信函予被告，

表明原告並無簽署補充協議或解約協議書之義務，乃再次請

求被告應依誠信原則如實履行系爭房屋、土地買賣契約，將

系爭預售屋如期完工等語；然迄今距離原訂完工日（即113

年5月31日）已逾數個月之久，系爭預售屋工程明顯進度落

後，猶與完工之樣貌相距甚遠。為此，原告爰依系爭房屋買

賣契約第25條第1項後段之約定暨民法第259條第1款之規定

主張解除契約，並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17條之約定，主張

該契約因系爭房屋買賣契約解除而一併失效，請求被告返還

已付之房地價款558萬6,404元；並依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25

條第1項後段約定暨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5款、預售屋買賣

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24條第3項等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逾期違約金397萬5,000元【計算公式：系爭房地總

價款2,650萬元×15％＝397萬5,000元（未超過原告已繳納該

房地價款558萬6,404元）】；以上合計為956萬1,404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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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公式：558萬6,404元＋397萬5,000元＝956萬1,404元）；

且再以本件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對被告為解除系爭房屋、土地

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通知等語。

　㈡為此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956萬1,40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則略以：

　㈠被告與第三人廣鐿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廣鐿公司）另就系爭

預售屋建案於110年7月27日簽訂「大安文華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合約書」，而任職於廣鐿公司之訴外人張天人（下稱張天

人）系爭預售屋建案之工地主任，係負責工地指揮、協調、

監督之工作，至訴外人陳景隆（下稱陳景隆）則為水泥預拌

車司機，負責載運水泥前往工地，詎於112年6月8日17時12

分許，陳景隆駕駛水泥預拌車載運水泥前往工地，並欲自臺

北市大安區嘉興街336巷18弄倒車進入樂業街118巷工地門口

時，適有被害人歐陽許英步行於樂業街118巷內，行走於上

開車輛後方，因閃避不及而遭輾壓於車底，經送醫後不治死

亡之憾事發生（下稱系爭行人死亡交通事故），嗣經被害人

家屬對陳景隆、張天人等人提出過失致死之刑事告訴後，經

檢察官偵查後對張天人、潘平和為不起訴處分，另陳景隆則

以過失致死罪另行提起公訴，茲因不幸發生前述行人死亡交

通事故事件，廣鐿公司竟罔顧被告對其不得擅自停工之要

求，仍逕自停工云云，被告雖透過市議員協助與臺北市政府

進行溝通，臺北市政府最後仍對系爭預售屋建案做出勒令停

工之行政處分，系爭預售屋建案因遭勒令停工迄今仍遲遲無

法復工。承上，本件因可歸責於廣鐿公司在施工現場指揮、

監督公共安全之工地主任及駕駛水泥預拌車之司機不慎造成

系爭行人死亡交通事故，致使系爭預售屋建案遭到臺北市政

府勒令停工迄今，實屬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且按系爭房

屋買賣契約第11條第1項但書第2款之約定，本件係因非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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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責於被告之行人死亡交通事故事件發生並遭臺北市政府勒

令停工迄今以致影響完工期間，該段期間不計入前開天數，

得順延其期間；故原告以系爭預售屋建案於113年5月31日之

前並未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

並取得使用執照為由解除系爭房屋、土地買賣契約，並請求

返還已付房地價款558萬6,404元云云，誠屬無據。再查，系

爭房地買賣契約之總價款2,650萬元之違約金約定金額為397

萬5,000元，占總價比例15％，然系爭預售屋建案於112年4

月8日已完成至第四期2樓底版工程，可徵該建案工程尚非全

然未施作，如若不區分被告對系爭預售屋建案完成進度多

寡，即均以系爭房地總價金之15％計算違約金數額云云，對

被告著實顯失公平，況如前所述可知系爭預售屋建案施工期

程延誤無法完工、無法遵期取得使用執照，均係因可歸責廣

鐿公司人員於施工時不慎造成行人死亡交通事故事件所致，

並非被告所能掌控、預料之意外，亦非屬可歸責於被告之事

由，是縱認被告仍應為此負賠償責任云云（假設語），然該

工期延誤應不可歸責於被告，爰請求本院依法酌減該違約金

數額，始屬公允等語置辯。

　㈡為此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如下：（見本院卷第241、242頁）

　㈠原告與被告於111年4月18日簽訂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

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書，以總價2,650元萬元購買案名為「大

安上品／大安文樺」之預售屋編號B第3樓之房屋暨法定停車

位編號6之停車位空間及其土地持分（即系爭房地）。

　㈡原告已付①訂金、簽約金、第一期款、第二期款、第三期款

共計530萬元、②第四期款27萬元、③工程變更費用1萬6404

元，合計558萬6,404元之款項予被告收受。

　㈢被告有收到原告所寄發下列存證信函：

　　⒈原證5存證信函（見本院卷第67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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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原證8存證信函（見本院卷第81頁以下）。

　㈣系爭預售屋建案（即108建字0212號建築執照工程）經台北

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2年11月17日以北市都建字00000000000

號函勒令停工，迄未復工。

　㈤被告就系爭預售屋建案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與廣鐿公司

另於110 年7 月27日簽訂系爭工程之新建合約書，由廣鐿公

司承攬系爭工程之施作。

四、茲論述本件之爭點及本院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㈠原告依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第25條第1款前段、系爭土

地買賣契約第17條之約定及民法第259條第1款之規定，主張

解除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並請求被告返還已付房地價款558

萬6,404元，要屬有據。

　　⒈經查，兩造於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11條第1款、第2款、第

25條第1款約定：「本案之建築工程應在中華民國110年12

月16日之前完成（指主管機關核准放樣勘驗），中華民國

113年5月31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

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乙方（即被告，

下同）如逾前款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

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二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甲方

（即原告，下同）。若逾期三個月仍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

執照，視同乙方違約，雙方同意得依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

約定處理」、「乙方違反第十條第五款、第十一條第二

款、第十五條第一款第四目、第二十六條第一、二款之規

定者，甲方得解除本契約。解約時乙方應退還甲方已繳之

房地價款外，並應賠償依房地總價款百分之壹拾伍(不得

低於百分之十五）計算之違約金予甲方，但該賠償之金額

超過已繳價款者，則以已繳價款為限」、於系爭土地買賣

契約第17條約定：「…本契約與『大安上品』房屋買賣契

約書有不可分離之並存關係，其中任何一份契約被解除、

撤銷或失效時，另一份契約亦隨同失效。…」等語明確，

有兩造不爭執之系爭房屋買賣契約（見本院卷第33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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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土地買賣契約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56頁），是以被

告依約應於113年5月31日以前就系爭預售屋建案完成主建

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

照，倘逾期未完成且達3月以上，原告得請主張解除系爭

房屋買賣契約（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因系爭房屋買賣契約解

除而一併失效），請求被告返還已付房地價款，並賠償以

房地總價15％計算之違約金。

　　⒉承上，兩造就系爭預售屋建案（即108建字0212號建築執

照工程）經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2年11月17日以北市

都建字00000000000號函勒令停工，迄未復工一節並無爭

執，堪認原告主張被告未依約於113年5月31日以前完成主

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

執照，且逾期未完成已達3月以上一節應為可採，則原告

依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第25條第1款前段、系爭土地

買賣契約第17條之約定及民法第259條第1款之規定，主張

解除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並請求被告返還已付房地價款

558萬6,404元，要屬有據。

　　⒊被告固抗辯稱本件係因可歸責於廣鐿公司於現場指揮、監

督公共安全人員及駕駛水泥預拌車之駕駛造成系爭行人死

亡交通事故，遭臺北市政府勒令停工迄今，故無法如期完

工取得使用執照，顯非可歸責於被告，依系爭房屋買賣契

約11條第1款但書第2目之「…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其期

間不計入前開天數，得順延其期間。㈡因政府法令變更或

其他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約定

（見本院卷第33頁），因系爭行人死亡交通事故遭臺北市

政府勒令停工迄今之期間均不應計入前開天數，應予順

延，原告不得主張解約云云。然查：

　　　①按「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

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但

當事人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24條定有明

文。又次承攬人屬原承攬人所負應履行債務之履行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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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承攬人不因定作人允為轉包而直接與原定作人間

發生權利義務關係，關於次承攬人對於原承攬債務之履

行責任，對原定作人而言概由原承攬人負責，即原承攬

人對定作人應須如期完工之責任，不因其轉包予何次承

攬人而影響，次承攬人之行為應由原承攬人負責。

　　　②承上，兩造就被告與廣鐿公司另於110 年7 月27日簽訂

系爭工程之新建合約書，由廣鐿公司承攬系爭工程之施

作一節並無爭執，廣鐿公司係幫助被告完成系爭工程之

施作義務，就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約定交屋義務之履行，

係屬被告之使用人，依民法第224條之規定，廣鐿公司

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被告應與自己之故意或

過失負同一責任。

　　　③又查，系爭預售屋建案工地之水泥預拌車司機陳景隆，

載運水泥前往工地時，逕行向後倒車未注意車後行人即

進入樂業街118巷，適有歐陽許英步行於樂業街118巷

內，行走上揭車輛後方，因閃避不及而遭輾壓於車底，

並於送醫急救後不治死亡，陳景隆遭臺灣臺北地方檢察

署認陳景隆涉犯過失致死罪嫌，以112年度偵字第

21988、44714號提起公訴，現由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

審交訴字第39號過失致死案件審理中，有上揭起訴書

（見本院卷第245至248頁）及陳景隆前案紀錄表（見本

院卷第249頁）附卷足憑，另廣鐿公司於施工時，施工

場所出入口設置違反「臺北市建築物施工中妨礙交通及

公共安全改善方案」因而遭勒令停工，亦有兩造不爭執

之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2年11月17日北市都建字第

00000000000號函（見本院卷第199頁）在卷足證，是認

廣鐿公司暨陳景隆就系爭工程因發生系爭行人死亡交通

事故而遭勒令停工一事，均有故意、過失，則依民法第

224條之規定，被告應與自己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

一責任，是被告前揭抗辯，顯與事理不符，委無足取。

　㈡原告依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第25條第1款後段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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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違約金397萬5,000元，亦屬有據。　

　　⒈承上，兩造於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25條第1款約定：「乙

方違反第十條第五款、第十一條第二款、第十五條第一款

第四目、第二十六條第一、二款之規定者，甲方得解除本

契約。解約時乙方應退還甲方已繳之房地價款外，並應賠

償依房地總價款百分之壹拾伍(不得低於百分之十五）計

算之違約金予甲方，但該賠償之金額超過已繳價款者，則

以已繳價款為限」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43頁），有系爭

房屋買賣契約附卷足憑，而原告係以被告違反系爭房屋買

賣契約第15條第2款之約定主張解除系爭房地買賣契約，

系爭房地買賣總價為2,650萬元，則被告應給付予原告之

逾期違約金為397萬5,000元（計算公式：2,650萬元 ×

15％ ＝ 397萬5,000元，未超過原告已繳價款558萬6,404

元）。

　　⒉被告雖抗辯上揭違約金之約定金額過高，應依民法第252

條之規定予以酌減云云。然查：

　　　①按「違約金之約定，為當事人契約自由、私法自治原則

之體現，雙方於訂約時，既已盱衡自己履約之意願、經

濟能力、對方違約時自己所受損害之程度等主、客觀因

素，本諸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除非債務人主

張並舉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顯失公平，法院得基於

法律之規定，審酌該約定金額是否確有過高情事及應予

如何核減至相當數額，以實現社會正義外，當事人均應

同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法院亦應予以尊重，始符契

約約定之本旨。倘債務人於違約時，仍得任意指摘原約

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要求核減，無異將債務人不履行契

約之不利益歸由債權人分攤，不僅對債權人難謂為公

平，抑且有礙交易安全及私法秩序之維護」，有最高法

院92年台上字第2747號事判決可資參照。況違約金之約

定，為當事人契約自由、私法自治原則之體現，雙方於

訂約時，既已盱衡自己履約之意願、經濟能力、對方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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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時自己所受損害之程度等主、客觀因素，本諸自由意

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除非債務人主張並舉證約定之

違約金額過高而顯失公平，法院得基於法律之規定，審

酌該約定金額是否確有過高情事及應予如何核減至相當

數額，以實現社會正義外，當事人均應同受該違約金約

定之拘束，法院亦應予以尊重，始符契約約定之本旨

（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909號裁判意旨參照）。 

　　　②按「違約之處罰：㈠賣方違反『建材設備及其廠牌、規

格』、『開工及取得使用執照期限』之規定者，買方得

解除本契約…㈢買方依第一款或第二款解除契約時，賣

方除應將買方已繳之房地價款退還予買方，如有遲延利

息應一併退還，並應同時賠償房地總價款百分之＿（不

得低於百分之十五）之違約金。但該賠償之金額超過已

繳價款者，則以已繳價款為限」，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

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壹、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事項」第24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兩造於系

爭房屋買賣契約第25條第1項約定，因被告違反第11條

第2項約定逾期未取得使用執照而遭原告解除契約時，

被告除退還已付房地價款外，另應賠償以房地總價款

15％計算之違約金，該金額超過已繳價款，以已繳價款

為限，經核與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壹、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24條

第1項、第3項之規定相符，顯無被告所稱約定違約金額

過高之情形。

　　　③況原告已先給付高達558萬6,404元之房地價款予被告，

然系爭預售屋建案工程於112年11月17日遭臺北市政府

勒令停工，迄今已逾1年，仍未復工，終至原告解除解

除系爭房地買賣契約，被告現仍拒絕返還已付房地價款

558萬6,404元予原告，導致原告於日後漫長之司法訴訟

程序中勢將對渠等之時間、勞力、精神、金錢等造成極

大程度之耗損，所導致之精神痛苦甚且難以金錢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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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復無法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本件違約金約定金額有過

高之情形，依上揭說明，兩造均應同受該違約金約定之

拘束，本院亦應予以尊重，始符契約約定之本旨，從而

被告主張依民法第252條之規定請求酌減本件違約金，

並無可採。

　　⒊綜上，原告依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第25條第1款後段

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違約金397萬5,000元，要屬有

據。　

　㈢準此，原告依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約定及民法第259條第1款

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956萬1,404元（計算公式：558萬

6,404元＋397萬5,000元＝956萬1,404元），及自113年10月

6日起至清償日止（見本院卷第115頁），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應屬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約定及民法第259條

第1款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956萬1,404元，及自113年10月

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

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均與法律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

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系爭行人死亡交通事故之發生原因，已

如前述，並有卷內相關事證可茲為憑，原告聲請傳訊證人鄭

傳興，即無調查之必要，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

之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

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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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鍾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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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消字第45號
原      告  湯乃欣  
訴訟代理人  許喬茹律師
            蕭淳方律師
被      告  高群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玉蓮  
訴訟代理人  崔駿武律師
            楊承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款項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玖佰伍拾陸萬壹仟肆佰零肆元，及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參佰貳拾貳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玖佰伍拾陸萬壹仟肆佰零肆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11年4月18日簽訂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暨土地買賣契約書（下或分稱系爭房屋、土地買賣契約），由原告以總價款新臺幣（下同）2,650萬元向被告購買「大安上品／大安文樺」建案之預售屋編號B第3樓之房屋暨法定停車位編號6之停車位空間及其坐落土地持分權利（下稱系爭房地），原告已依約給付訂金、簽約金、第一期款、第二期款、第三期款530萬元、第四期款27萬元及工程變更費用1萬6,404元，共計給付558萬6,404元之款項予；參照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有關本案之建築工程（即系爭預售屋建案）應於113年5月31日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等情。詎被告遽遭鏡週刊於112年12月13日獨家報導驚傳跳票停工，系爭預售屋恐將成為爛尾樓等情，原告聽聞此消息後深感錯愕，曾多次聯繫被告關切系爭預售屋興建進度，豈料被告竟逕自要求原告簽署解約協議書云云，然原告因認自己並無構成任何違約情事，故拒絕簽署該解約協議書，隨後於112年12月21日寄發台北體育場郵局第001430號存證信函予被告，懇請被告應依誠信原則如實履行系爭房屋、土地買賣契約等語，惟被告仍於112年12月25日寄發台北北門郵局第003716號存證信函要求原告應儘速簽訂「大安上品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及土地買賣契約書增補協議書」，以將起造人變更為「京城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云云，俟經原告查詢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結果後赫然發現我國目前並無名為「京城建築經理」之股份有限公司設立，且原告依系爭房屋、土地買賣契約意旨，並無簽署增補協議書之義務，故原告再度於112年12月27日寄發台北體育場郵局第001458號存證信函予被告，表明原告並無簽署補充協議或解約協議書之義務，乃再次請求被告應依誠信原則如實履行系爭房屋、土地買賣契約，將系爭預售屋如期完工等語；然迄今距離原訂完工日（即113年5月31日）已逾數個月之久，系爭預售屋工程明顯進度落後，猶與完工之樣貌相距甚遠。為此，原告爰依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25條第1項後段之約定暨民法第259條第1款之規定主張解除契約，並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17條之約定，主張該契約因系爭房屋買賣契約解除而一併失效，請求被告返還已付之房地價款558萬6,404元；並依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25條第1項後段約定暨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5款、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24條第3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違約金397萬5,000元【計算公式：系爭房地總價款2,650萬元×15％＝397萬5,000元（未超過原告已繳納該房地價款558萬6,404元）】；以上合計為956萬1,404元（計算公式：558萬6,404元＋397萬5,000元＝956萬1,404元）；且再以本件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對被告為解除系爭房屋、土地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通知等語。
　㈡為此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956萬1,40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則略以：
　㈠被告與第三人廣鐿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廣鐿公司）另就系爭預售屋建案於110年7月27日簽訂「大安文華集合住宅新建工程合約書」，而任職於廣鐿公司之訴外人張天人（下稱張天人）系爭預售屋建案之工地主任，係負責工地指揮、協調、監督之工作，至訴外人陳景隆（下稱陳景隆）則為水泥預拌車司機，負責載運水泥前往工地，詎於112年6月8日17時12分許，陳景隆駕駛水泥預拌車載運水泥前往工地，並欲自臺北市大安區嘉興街336巷18弄倒車進入樂業街118巷工地門口時，適有被害人歐陽許英步行於樂業街118巷內，行走於上開車輛後方，因閃避不及而遭輾壓於車底，經送醫後不治死亡之憾事發生（下稱系爭行人死亡交通事故），嗣經被害人家屬對陳景隆、張天人等人提出過失致死之刑事告訴後，經檢察官偵查後對張天人、潘平和為不起訴處分，另陳景隆則以過失致死罪另行提起公訴，茲因不幸發生前述行人死亡交通事故事件，廣鐿公司竟罔顧被告對其不得擅自停工之要求，仍逕自停工云云，被告雖透過市議員協助與臺北市政府進行溝通，臺北市政府最後仍對系爭預售屋建案做出勒令停工之行政處分，系爭預售屋建案因遭勒令停工迄今仍遲遲無法復工。承上，本件因可歸責於廣鐿公司在施工現場指揮、監督公共安全之工地主任及駕駛水泥預拌車之司機不慎造成系爭行人死亡交通事故，致使系爭預售屋建案遭到臺北市政府勒令停工迄今，實屬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且按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11條第1項但書第2款之約定，本件係因非屬可歸責於被告之行人死亡交通事故事件發生並遭臺北市政府勒令停工迄今以致影響完工期間，該段期間不計入前開天數，得順延其期間；故原告以系爭預售屋建案於113年5月31日之前並未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為由解除系爭房屋、土地買賣契約，並請求返還已付房地價款558萬6,404元云云，誠屬無據。再查，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總價款2,650萬元之違約金約定金額為397萬5,000元，占總價比例15％，然系爭預售屋建案於112年4月8日已完成至第四期2樓底版工程，可徵該建案工程尚非全然未施作，如若不區分被告對系爭預售屋建案完成進度多寡，即均以系爭房地總價金之15％計算違約金數額云云，對被告著實顯失公平，況如前所述可知系爭預售屋建案施工期程延誤無法完工、無法遵期取得使用執照，均係因可歸責廣鐿公司人員於施工時不慎造成行人死亡交通事故事件所致，並非被告所能掌控、預料之意外，亦非屬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是縱認被告仍應為此負賠償責任云云（假設語），然該工期延誤應不可歸責於被告，爰請求本院依法酌減該違約金數額，始屬公允等語置辯。
　㈡為此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如下：（見本院卷第241、242頁）
　㈠原告與被告於111年4月18日簽訂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書，以總價2,650元萬元購買案名為「大安上品／大安文樺」之預售屋編號B第3樓之房屋暨法定停車位編號6之停車位空間及其土地持分（即系爭房地）。
　㈡原告已付①訂金、簽約金、第一期款、第二期款、第三期款共計530萬元、②第四期款27萬元、③工程變更費用1萬6404元，合計558萬6,404元之款項予被告收受。
　㈢被告有收到原告所寄發下列存證信函：
　　⒈原證5存證信函（見本院卷第67頁以下）。
　　⒉原證8存證信函（見本院卷第81頁以下）。
　㈣系爭預售屋建案（即108建字0212號建築執照工程）經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2年11月17日以北市都建字00000000000號函勒令停工，迄未復工。
　㈤被告就系爭預售屋建案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與廣鐿公司另於110 年7 月27日簽訂系爭工程之新建合約書，由廣鐿公司承攬系爭工程之施作。
四、茲論述本件之爭點及本院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㈠原告依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第25條第1款前段、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17條之約定及民法第259條第1款之規定，主張解除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並請求被告返還已付房地價款558萬6,404元，要屬有據。
　　⒈經查，兩造於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11條第1款、第2款、第25條第1款約定：「本案之建築工程應在中華民國110年12月16日之前完成（指主管機關核准放樣勘驗），中華民國113年5月31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乙方（即被告，下同）如逾前款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二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甲方（即原告，下同）。若逾期三個月仍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視同乙方違約，雙方同意得依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約定處理」、「乙方違反第十條第五款、第十一條第二款、第十五條第一款第四目、第二十六條第一、二款之規定者，甲方得解除本契約。解約時乙方應退還甲方已繳之房地價款外，並應賠償依房地總價款百分之壹拾伍(不得低於百分之十五）計算之違約金予甲方，但該賠償之金額超過已繳價款者，則以已繳價款為限」、於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17條約定：「…本契約與『大安上品』房屋買賣契約書有不可分離之並存關係，其中任何一份契約被解除、撤銷或失效時，另一份契約亦隨同失效。…」等語明確，有兩造不爭執之系爭房屋買賣契約（見本院卷第33頁）及系爭土地買賣契約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56頁），是以被告依約應於113年5月31日以前就系爭預售屋建案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倘逾期未完成且達3月以上，原告得請主張解除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因系爭房屋買賣契約解除而一併失效），請求被告返還已付房地價款，並賠償以房地總價15％計算之違約金。
　　⒉承上，兩造就系爭預售屋建案（即108建字0212號建築執照工程）經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2年11月17日以北市都建字00000000000號函勒令停工，迄未復工一節並無爭執，堪認原告主張被告未依約於113年5月31日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且逾期未完成已達3月以上一節應為可採，則原告依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第25條第1款前段、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17條之約定及民法第259條第1款之規定，主張解除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並請求被告返還已付房地價款558萬6,404元，要屬有據。
　　⒊被告固抗辯稱本件係因可歸責於廣鐿公司於現場指揮、監督公共安全人員及駕駛水泥預拌車之駕駛造成系爭行人死亡交通事故，遭臺北市政府勒令停工迄今，故無法如期完工取得使用執照，顯非可歸責於被告，依系爭房屋買賣契約11條第1款但書第2目之「…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其期間不計入前開天數，得順延其期間。㈡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約定（見本院卷第33頁），因系爭行人死亡交通事故遭臺北市政府勒令停工迄今之期間均不應計入前開天數，應予順延，原告不得主張解約云云。然查：
　　　①按「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但當事人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24條定有明文。又次承攬人屬原承攬人所負應履行債務之履行輔助人，次承攬人不因定作人允為轉包而直接與原定作人間發生權利義務關係，關於次承攬人對於原承攬債務之履行責任，對原定作人而言概由原承攬人負責，即原承攬人對定作人應須如期完工之責任，不因其轉包予何次承攬人而影響，次承攬人之行為應由原承攬人負責。
　　　②承上，兩造就被告與廣鐿公司另於110 年7 月27日簽訂系爭工程之新建合約書，由廣鐿公司承攬系爭工程之施作一節並無爭執，廣鐿公司係幫助被告完成系爭工程之施作義務，就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約定交屋義務之履行，係屬被告之使用人，依民法第224條之規定，廣鐿公司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被告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
　　　③又查，系爭預售屋建案工地之水泥預拌車司機陳景隆，載運水泥前往工地時，逕行向後倒車未注意車後行人即進入樂業街118巷，適有歐陽許英步行於樂業街118巷內，行走上揭車輛後方，因閃避不及而遭輾壓於車底，並於送醫急救後不治死亡，陳景隆遭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認陳景隆涉犯過失致死罪嫌，以112年度偵字第21988、44714號提起公訴，現由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審交訴字第39號過失致死案件審理中，有上揭起訴書（見本院卷第245至248頁）及陳景隆前案紀錄表（見本院卷第249頁）附卷足憑，另廣鐿公司於施工時，施工場所出入口設置違反「臺北市建築物施工中妨礙交通及公共安全改善方案」因而遭勒令停工，亦有兩造不爭執之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2年11月17日北市都建字第00000000000號函（見本院卷第199頁）在卷足證，是認廣鐿公司暨陳景隆就系爭工程因發生系爭行人死亡交通事故而遭勒令停工一事，均有故意、過失，則依民法第224條之規定，被告應與自己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是被告前揭抗辯，顯與事理不符，委無足取。
　㈡原告依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第25條第1款後段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違約金397萬5,000元，亦屬有據。　
　　⒈承上，兩造於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25條第1款約定：「乙方違反第十條第五款、第十一條第二款、第十五條第一款第四目、第二十六條第一、二款之規定者，甲方得解除本契約。解約時乙方應退還甲方已繳之房地價款外，並應賠償依房地總價款百分之壹拾伍(不得低於百分之十五）計算之違約金予甲方，但該賠償之金額超過已繳價款者，則以已繳價款為限」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43頁），有系爭房屋買賣契約附卷足憑，而原告係以被告違反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15條第2款之約定主張解除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系爭房地買賣總價為2,650萬元，則被告應給付予原告之逾期違約金為397萬5,000元（計算公式：2,650萬元 × 15％ ＝ 397萬5,000元，未超過原告已繳價款558萬6,404元）。
　　⒉被告雖抗辯上揭違約金之約定金額過高，應依民法第252條之規定予以酌減云云。然查：
　　　①按「違約金之約定，為當事人契約自由、私法自治原則之體現，雙方於訂約時，既已盱衡自己履約之意願、經濟能力、對方違約時自己所受損害之程度等主、客觀因素，本諸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除非債務人主張並舉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顯失公平，法院得基於法律之規定，審酌該約定金額是否確有過高情事及應予如何核減至相當數額，以實現社會正義外，當事人均應同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法院亦應予以尊重，始符契約約定之本旨。倘債務人於違約時，仍得任意指摘原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要求核減，無異將債務人不履行契約之不利益歸由債權人分攤，不僅對債權人難謂為公平，抑且有礙交易安全及私法秩序之維護」，有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2747號事判決可資參照。況違約金之約定，為當事人契約自由、私法自治原則之體現，雙方於訂約時，既已盱衡自己履約之意願、經濟能力、對方違約時自己所受損害之程度等主、客觀因素，本諸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除非債務人主張並舉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顯失公平，法院得基於法律之規定，審酌該約定金額是否確有過高情事及應予如何核減至相當數額，以實現社會正義外，當事人均應同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法院亦應予以尊重，始符契約約定之本旨（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909號裁判意旨參照）。 
　　　②按「違約之處罰：㈠賣方違反『建材設備及其廠牌、規格』、『開工及取得使用執照期限』之規定者，買方得解除本契約…㈢買方依第一款或第二款解除契約時，賣方除應將買方已繳之房地價款退還予買方，如有遲延利息應一併退還，並應同時賠償房地總價款百分之＿（不得低於百分之十五）之違約金。但該賠償之金額超過已繳價款者，則以已繳價款為限」，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壹、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24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兩造於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25條第1項約定，因被告違反第11條第2項約定逾期未取得使用執照而遭原告解除契約時，被告除退還已付房地價款外，另應賠償以房地總價款15％計算之違約金，該金額超過已繳價款，以已繳價款為限，經核與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壹、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24條第1項、第3項之規定相符，顯無被告所稱約定違約金額過高之情形。
　　　③況原告已先給付高達558萬6,404元之房地價款予被告，然系爭預售屋建案工程於112年11月17日遭臺北市政府勒令停工，迄今已逾1年，仍未復工，終至原告解除解除系爭房地買賣契約，被告現仍拒絕返還已付房地價款558萬6,404元予原告，導致原告於日後漫長之司法訴訟程序中勢將對渠等之時間、勞力、精神、金錢等造成極大程度之耗損，所導致之精神痛苦甚且難以金錢衡量，被告復無法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本件違約金約定金額有過高之情形，依上揭說明，兩造均應同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本院亦應予以尊重，始符契約約定之本旨，從而被告主張依民法第252條之規定請求酌減本件違約金，並無可採。
　　⒊綜上，原告依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第25條第1款後段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違約金397萬5,000元，要屬有據。　
　㈢準此，原告依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約定及民法第259條第1款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956萬1,404元（計算公式：558萬6,404元＋397萬5,000元＝956萬1,404元），及自113年10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見本院卷第115頁），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應屬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約定及民法第259條第1款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956萬1,404元，及自113年10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均與法律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系爭行人死亡交通事故之發生原因，已如前述，並有卷內相關事證可茲為憑，原告聲請傳訊證人鄭傳興，即無調查之必要，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鍾雯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消字第45號
原      告  湯乃欣  
訴訟代理人  許喬茹律師
            蕭淳方律師
被      告  高群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玉蓮  
訴訟代理人  崔駿武律師
            楊承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款項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玖佰伍拾陸萬壹仟肆佰零肆元，及自民國
一百十三年十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參佰貳拾貳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
告如以新臺幣玖佰伍拾陸萬壹仟肆佰零肆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11年4月18日簽訂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暨土地買賣契約書（下或分稱系爭房屋、土地買賣契約），由原告以總價款新臺幣（下同）2,650萬元向被告購買「大安上品／大安文樺」建案之預售屋編號B第3樓之房屋暨法定停車位編號6之停車位空間及其坐落土地持分權利（下稱系爭房地），原告已依約給付訂金、簽約金、第一期款、第二期款、第三期款530萬元、第四期款27萬元及工程變更費用1萬6,404元，共計給付558萬6,404元之款項予；參照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有關本案之建築工程（即系爭預售屋建案）應於113年5月31日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等情。詎被告遽遭鏡週刊於112年12月13日獨家報導驚傳跳票停工，系爭預售屋恐將成為爛尾樓等情，原告聽聞此消息後深感錯愕，曾多次聯繫被告關切系爭預售屋興建進度，豈料被告竟逕自要求原告簽署解約協議書云云，然原告因認自己並無構成任何違約情事，故拒絕簽署該解約協議書，隨後於112年12月21日寄發台北體育場郵局第001430號存證信函予被告，懇請被告應依誠信原則如實履行系爭房屋、土地買賣契約等語，惟被告仍於112年12月25日寄發台北北門郵局第003716號存證信函要求原告應儘速簽訂「大安上品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及土地買賣契約書增補協議書」，以將起造人變更為「京城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云云，俟經原告查詢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結果後赫然發現我國目前並無名為「京城建築經理」之股份有限公司設立，且原告依系爭房屋、土地買賣契約意旨，並無簽署增補協議書之義務，故原告再度於112年12月27日寄發台北體育場郵局第001458號存證信函予被告，表明原告並無簽署補充協議或解約協議書之義務，乃再次請求被告應依誠信原則如實履行系爭房屋、土地買賣契約，將系爭預售屋如期完工等語；然迄今距離原訂完工日（即113年5月31日）已逾數個月之久，系爭預售屋工程明顯進度落後，猶與完工之樣貌相距甚遠。為此，原告爰依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25條第1項後段之約定暨民法第259條第1款之規定主張解除契約，並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17條之約定，主張該契約因系爭房屋買賣契約解除而一併失效，請求被告返還已付之房地價款558萬6,404元；並依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25條第1項後段約定暨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5款、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24條第3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違約金397萬5,000元【計算公式：系爭房地總價款2,650萬元×15％＝397萬5,000元（未超過原告已繳納該房地價款558萬6,404元）】；以上合計為956萬1,404元（計算公式：558萬6,404元＋397萬5,000元＝956萬1,404元）；且再以本件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對被告為解除系爭房屋、土地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通知等語。
　㈡為此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956萬1,40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則略以：
　㈠被告與第三人廣鐿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廣鐿公司）另就系爭預售屋建案於110年7月27日簽訂「大安文華集合住宅新建工程合約書」，而任職於廣鐿公司之訴外人張天人（下稱張天人）系爭預售屋建案之工地主任，係負責工地指揮、協調、監督之工作，至訴外人陳景隆（下稱陳景隆）則為水泥預拌車司機，負責載運水泥前往工地，詎於112年6月8日17時12分許，陳景隆駕駛水泥預拌車載運水泥前往工地，並欲自臺北市大安區嘉興街336巷18弄倒車進入樂業街118巷工地門口時，適有被害人歐陽許英步行於樂業街118巷內，行走於上開車輛後方，因閃避不及而遭輾壓於車底，經送醫後不治死亡之憾事發生（下稱系爭行人死亡交通事故），嗣經被害人家屬對陳景隆、張天人等人提出過失致死之刑事告訴後，經檢察官偵查後對張天人、潘平和為不起訴處分，另陳景隆則以過失致死罪另行提起公訴，茲因不幸發生前述行人死亡交通事故事件，廣鐿公司竟罔顧被告對其不得擅自停工之要求，仍逕自停工云云，被告雖透過市議員協助與臺北市政府進行溝通，臺北市政府最後仍對系爭預售屋建案做出勒令停工之行政處分，系爭預售屋建案因遭勒令停工迄今仍遲遲無法復工。承上，本件因可歸責於廣鐿公司在施工現場指揮、監督公共安全之工地主任及駕駛水泥預拌車之司機不慎造成系爭行人死亡交通事故，致使系爭預售屋建案遭到臺北市政府勒令停工迄今，實屬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且按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11條第1項但書第2款之約定，本件係因非屬可歸責於被告之行人死亡交通事故事件發生並遭臺北市政府勒令停工迄今以致影響完工期間，該段期間不計入前開天數，得順延其期間；故原告以系爭預售屋建案於113年5月31日之前並未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為由解除系爭房屋、土地買賣契約，並請求返還已付房地價款558萬6,404元云云，誠屬無據。再查，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總價款2,650萬元之違約金約定金額為397萬5,000元，占總價比例15％，然系爭預售屋建案於112年4月8日已完成至第四期2樓底版工程，可徵該建案工程尚非全然未施作，如若不區分被告對系爭預售屋建案完成進度多寡，即均以系爭房地總價金之15％計算違約金數額云云，對被告著實顯失公平，況如前所述可知系爭預售屋建案施工期程延誤無法完工、無法遵期取得使用執照，均係因可歸責廣鐿公司人員於施工時不慎造成行人死亡交通事故事件所致，並非被告所能掌控、預料之意外，亦非屬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是縱認被告仍應為此負賠償責任云云（假設語），然該工期延誤應不可歸責於被告，爰請求本院依法酌減該違約金數額，始屬公允等語置辯。
　㈡為此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如下：（見本院卷第241、242頁）
　㈠原告與被告於111年4月18日簽訂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
    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書，以總價2,650元萬元購買案名為「大
    安上品／大安文樺」之預售屋編號B第3樓之房屋暨法定停車
    位編號6之停車位空間及其土地持分（即系爭房地）。
　㈡原告已付①訂金、簽約金、第一期款、第二期款、第三期款共
    計530萬元、②第四期款27萬元、③工程變更費用1萬6404元，
    合計558萬6,404元之款項予被告收受。
　㈢被告有收到原告所寄發下列存證信函：
　　⒈原證5存證信函（見本院卷第67頁以下）。
　　⒉原證8存證信函（見本院卷第81頁以下）。
　㈣系爭預售屋建案（即108建字0212號建築執照工程）經台北市
    政府都市發展局112年11月17日以北市都建字00000000000號
    函勒令停工，迄未復工。
　㈤被告就系爭預售屋建案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與廣鐿公司
    另於110 年7 月27日簽訂系爭工程之新建合約書，由廣鐿公
    司承攬系爭工程之施作。
四、茲論述本件之爭點及本院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㈠原告依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第25條第1款前段、系爭土地
    買賣契約第17條之約定及民法第259條第1款之規定，主張解
    除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並請求被告返還已付房地價款558萬6
    ,404元，要屬有據。
　　⒈經查，兩造於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11條第1款、第2款、第2
      5條第1款約定：「本案之建築工程應在中華民國110年12
      月16日之前完成（指主管機關核准放樣勘驗），中華民國
      113年5月31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
      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乙方（即被告，
      下同）如逾前款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
      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二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甲方
      （即原告，下同）。若逾期三個月仍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
      執照，視同乙方違約，雙方同意得依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
      約定處理」、「乙方違反第十條第五款、第十一條第二款
      、第十五條第一款第四目、第二十六條第一、二款之規定
      者，甲方得解除本契約。解約時乙方應退還甲方已繳之房
      地價款外，並應賠償依房地總價款百分之壹拾伍(不得低
      於百分之十五）計算之違約金予甲方，但該賠償之金額超
      過已繳價款者，則以已繳價款為限」、於系爭土地買賣契
      約第17條約定：「…本契約與『大安上品』房屋買賣契約書
      有不可分離之並存關係，其中任何一份契約被解除、撤銷
      或失效時，另一份契約亦隨同失效。…」等語明確，有兩
      造不爭執之系爭房屋買賣契約（見本院卷第33頁）及系爭
      土地買賣契約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56頁），是以被告依
      約應於113年5月31日以前就系爭預售屋建案完成主建物、
      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
      倘逾期未完成且達3月以上，原告得請主張解除系爭房屋
      買賣契約（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因系爭房屋買賣契約解除而
      一併失效），請求被告返還已付房地價款，並賠償以房地
      總價15％計算之違約金。
　　⒉承上，兩造就系爭預售屋建案（即108建字0212號建築執照
      工程）經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2年11月17日以北市都
      建字00000000000號函勒令停工，迄未復工一節並無爭執
      ，堪認原告主張被告未依約於113年5月31日以前完成主建
      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
      照，且逾期未完成已達3月以上一節應為可採，則原告依
      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第25條第1款前段、系爭土地買
      賣契約第17條之約定及民法第259條第1款之規定，主張解
      除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並請求被告返還已付房地價款558
      萬6,404元，要屬有據。
　　⒊被告固抗辯稱本件係因可歸責於廣鐿公司於現場指揮、監
      督公共安全人員及駕駛水泥預拌車之駕駛造成系爭行人死
      亡交通事故，遭臺北市政府勒令停工迄今，故無法如期完
      工取得使用執照，顯非可歸責於被告，依系爭房屋買賣契
      約11條第1款但書第2目之「…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其期
      間不計入前開天數，得順延其期間。㈡因政府法令變更或
      其他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約定（
      見本院卷第33頁），因系爭行人死亡交通事故遭臺北市政
      府勒令停工迄今之期間均不應計入前開天數，應予順延，
      原告不得主張解約云云。然查：
　　　①按「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
        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但
        當事人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24條定有明
        文。又次承攬人屬原承攬人所負應履行債務之履行輔助
        人，次承攬人不因定作人允為轉包而直接與原定作人間
        發生權利義務關係，關於次承攬人對於原承攬債務之履
        行責任，對原定作人而言概由原承攬人負責，即原承攬
        人對定作人應須如期完工之責任，不因其轉包予何次承
        攬人而影響，次承攬人之行為應由原承攬人負責。
　　　②承上，兩造就被告與廣鐿公司另於110 年7 月27日簽訂
        系爭工程之新建合約書，由廣鐿公司承攬系爭工程之施
        作一節並無爭執，廣鐿公司係幫助被告完成系爭工程之
        施作義務，就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約定交屋義務之履行，
        係屬被告之使用人，依民法第224條之規定，廣鐿公司
        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被告應與自己之故意或
        過失負同一責任。
　　　③又查，系爭預售屋建案工地之水泥預拌車司機陳景隆，
        載運水泥前往工地時，逕行向後倒車未注意車後行人即
        進入樂業街118巷，適有歐陽許英步行於樂業街118巷內
        ，行走上揭車輛後方，因閃避不及而遭輾壓於車底，並
        於送醫急救後不治死亡，陳景隆遭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認陳景隆涉犯過失致死罪嫌，以112年度偵字第21988、
        44714號提起公訴，現由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審交訴字
        第39號過失致死案件審理中，有上揭起訴書（見本院卷
        第245至248頁）及陳景隆前案紀錄表（見本院卷第249
        頁）附卷足憑，另廣鐿公司於施工時，施工場所出入口
        設置違反「臺北市建築物施工中妨礙交通及公共安全改
        善方案」因而遭勒令停工，亦有兩造不爭執之臺北市政
        府都市發展局112年11月17日北市都建字第00000000000
        號函（見本院卷第199頁）在卷足證，是認廣鐿公司暨
        陳景隆就系爭工程因發生系爭行人死亡交通事故而遭勒
        令停工一事，均有故意、過失，則依民法第224條之規
        定，被告應與自己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是
        被告前揭抗辯，顯與事理不符，委無足取。
　㈡原告依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第25條第1款後段之約定，請
    求被告給付逾期違約金397萬5,000元，亦屬有據。　
　　⒈承上，兩造於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25條第1款約定：「乙方
      違反第十條第五款、第十一條第二款、第十五條第一款第
      四目、第二十六條第一、二款之規定者，甲方得解除本契
      約。解約時乙方應退還甲方已繳之房地價款外，並應賠償
      依房地總價款百分之壹拾伍(不得低於百分之十五）計算
      之違約金予甲方，但該賠償之金額超過已繳價款者，則以
      已繳價款為限」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43頁），有系爭房
      屋買賣契約附卷足憑，而原告係以被告違反系爭房屋買賣
      契約第15條第2款之約定主張解除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系
      爭房地買賣總價為2,650萬元，則被告應給付予原告之逾
      期違約金為397萬5,000元（計算公式：2,650萬元 × 15％ 
      ＝ 397萬5,000元，未超過原告已繳價款558萬6,404元）。
　　⒉被告雖抗辯上揭違約金之約定金額過高，應依民法第252條
      之規定予以酌減云云。然查：
　　　①按「違約金之約定，為當事人契約自由、私法自治原則
        之體現，雙方於訂約時，既已盱衡自己履約之意願、經
        濟能力、對方違約時自己所受損害之程度等主、客觀因
        素，本諸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除非債務人主
        張並舉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顯失公平，法院得基於
        法律之規定，審酌該約定金額是否確有過高情事及應予
        如何核減至相當數額，以實現社會正義外，當事人均應
        同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法院亦應予以尊重，始符契
        約約定之本旨。倘債務人於違約時，仍得任意指摘原約
        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要求核減，無異將債務人不履行契
        約之不利益歸由債權人分攤，不僅對債權人難謂為公平
        ，抑且有礙交易安全及私法秩序之維護」，有最高法院
        92年台上字第2747號事判決可資參照。況違約金之約定
        ，為當事人契約自由、私法自治原則之體現，雙方於訂
        約時，既已盱衡自己履約之意願、經濟能力、對方違約
        時自己所受損害之程度等主、客觀因素，本諸自由意識
        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除非債務人主張並舉證約定之違
        約金額過高而顯失公平，法院得基於法律之規定，審酌
        該約定金額是否確有過高情事及應予如何核減至相當數
        額，以實現社會正義外，當事人均應同受該違約金約定
        之拘束，法院亦應予以尊重，始符契約約定之本旨（最
        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909號裁判意旨參照）。 
　　　②按「違約之處罰：㈠賣方違反『建材設備及其廠牌、規格』
        、『開工及取得使用執照期限』之規定者，買方得解除本
        契約…㈢買方依第一款或第二款解除契約時，賣方除應將
        買方已繳之房地價款退還予買方，如有遲延利息應一併
        退還，並應同時賠償房地總價款百分之＿（不得低於百
        分之十五）之違約金。但該賠償之金額超過已繳價款者
        ，則以已繳價款為限」，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壹、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
        項」第24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兩造於系爭房屋買
        賣契約第25條第1項約定，因被告違反第11條第2項約定
        逾期未取得使用執照而遭原告解除契約時，被告除退還
        已付房地價款外，另應賠償以房地總價款15％計算之違
        約金，該金額超過已繳價款，以已繳價款為限，經核與
        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壹、預
        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24條第1項、第3項
        之規定相符，顯無被告所稱約定違約金額過高之情形。
　　　③況原告已先給付高達558萬6,404元之房地價款予被告，
        然系爭預售屋建案工程於112年11月17日遭臺北市政府
        勒令停工，迄今已逾1年，仍未復工，終至原告解除解
        除系爭房地買賣契約，被告現仍拒絕返還已付房地價款
        558萬6,404元予原告，導致原告於日後漫長之司法訴訟
        程序中勢將對渠等之時間、勞力、精神、金錢等造成極
        大程度之耗損，所導致之精神痛苦甚且難以金錢衡量，
        被告復無法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本件違約金約定金額有過
        高之情形，依上揭說明，兩造均應同受該違約金約定之
        拘束，本院亦應予以尊重，始符契約約定之本旨，從而
        被告主張依民法第252條之規定請求酌減本件違約金，
        並無可採。
　　⒊綜上，原告依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第25條第1款後段之
      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違約金397萬5,000元，要屬有據
      。　
　㈢準此，原告依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約定及民法第259條第1款
    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956萬1,404元（計算公式：558萬6,4
    04元＋397萬5,000元＝956萬1,404元），及自113年10月6日起
    至清償日止（見本院卷第115頁），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應屬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約定及民法第259條
    第1款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956萬1,404元，及自113年10月
    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
    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均與法律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
    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系爭行人死亡交通事故之發生原因，已
    如前述，並有卷內相關事證可茲為憑，原告聲請傳訊證人鄭
    傳興，即無調查之必要，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
    之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
    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鍾雯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消字第45號
原      告  湯乃欣  
訴訟代理人  許喬茹律師
            蕭淳方律師
被      告  高群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玉蓮  
訴訟代理人  崔駿武律師
            楊承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款項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玖佰伍拾陸萬壹仟肆佰零肆元，及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參佰貳拾貳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玖佰伍拾陸萬壹仟肆佰零肆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11年4月18日簽訂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暨土地買賣契約書（下或分稱系爭房屋、土地買賣契約），由原告以總價款新臺幣（下同）2,650萬元向被告購買「大安上品／大安文樺」建案之預售屋編號B第3樓之房屋暨法定停車位編號6之停車位空間及其坐落土地持分權利（下稱系爭房地），原告已依約給付訂金、簽約金、第一期款、第二期款、第三期款530萬元、第四期款27萬元及工程變更費用1萬6,404元，共計給付558萬6,404元之款項予；參照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有關本案之建築工程（即系爭預售屋建案）應於113年5月31日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等情。詎被告遽遭鏡週刊於112年12月13日獨家報導驚傳跳票停工，系爭預售屋恐將成為爛尾樓等情，原告聽聞此消息後深感錯愕，曾多次聯繫被告關切系爭預售屋興建進度，豈料被告竟逕自要求原告簽署解約協議書云云，然原告因認自己並無構成任何違約情事，故拒絕簽署該解約協議書，隨後於112年12月21日寄發台北體育場郵局第001430號存證信函予被告，懇請被告應依誠信原則如實履行系爭房屋、土地買賣契約等語，惟被告仍於112年12月25日寄發台北北門郵局第003716號存證信函要求原告應儘速簽訂「大安上品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及土地買賣契約書增補協議書」，以將起造人變更為「京城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云云，俟經原告查詢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結果後赫然發現我國目前並無名為「京城建築經理」之股份有限公司設立，且原告依系爭房屋、土地買賣契約意旨，並無簽署增補協議書之義務，故原告再度於112年12月27日寄發台北體育場郵局第001458號存證信函予被告，表明原告並無簽署補充協議或解約協議書之義務，乃再次請求被告應依誠信原則如實履行系爭房屋、土地買賣契約，將系爭預售屋如期完工等語；然迄今距離原訂完工日（即113年5月31日）已逾數個月之久，系爭預售屋工程明顯進度落後，猶與完工之樣貌相距甚遠。為此，原告爰依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25條第1項後段之約定暨民法第259條第1款之規定主張解除契約，並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17條之約定，主張該契約因系爭房屋買賣契約解除而一併失效，請求被告返還已付之房地價款558萬6,404元；並依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25條第1項後段約定暨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5款、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24條第3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違約金397萬5,000元【計算公式：系爭房地總價款2,650萬元×15％＝397萬5,000元（未超過原告已繳納該房地價款558萬6,404元）】；以上合計為956萬1,404元（計算公式：558萬6,404元＋397萬5,000元＝956萬1,404元）；且再以本件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對被告為解除系爭房屋、土地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通知等語。
　㈡為此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956萬1,40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則略以：
　㈠被告與第三人廣鐿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廣鐿公司）另就系爭預售屋建案於110年7月27日簽訂「大安文華集合住宅新建工程合約書」，而任職於廣鐿公司之訴外人張天人（下稱張天人）系爭預售屋建案之工地主任，係負責工地指揮、協調、監督之工作，至訴外人陳景隆（下稱陳景隆）則為水泥預拌車司機，負責載運水泥前往工地，詎於112年6月8日17時12分許，陳景隆駕駛水泥預拌車載運水泥前往工地，並欲自臺北市大安區嘉興街336巷18弄倒車進入樂業街118巷工地門口時，適有被害人歐陽許英步行於樂業街118巷內，行走於上開車輛後方，因閃避不及而遭輾壓於車底，經送醫後不治死亡之憾事發生（下稱系爭行人死亡交通事故），嗣經被害人家屬對陳景隆、張天人等人提出過失致死之刑事告訴後，經檢察官偵查後對張天人、潘平和為不起訴處分，另陳景隆則以過失致死罪另行提起公訴，茲因不幸發生前述行人死亡交通事故事件，廣鐿公司竟罔顧被告對其不得擅自停工之要求，仍逕自停工云云，被告雖透過市議員協助與臺北市政府進行溝通，臺北市政府最後仍對系爭預售屋建案做出勒令停工之行政處分，系爭預售屋建案因遭勒令停工迄今仍遲遲無法復工。承上，本件因可歸責於廣鐿公司在施工現場指揮、監督公共安全之工地主任及駕駛水泥預拌車之司機不慎造成系爭行人死亡交通事故，致使系爭預售屋建案遭到臺北市政府勒令停工迄今，實屬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且按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11條第1項但書第2款之約定，本件係因非屬可歸責於被告之行人死亡交通事故事件發生並遭臺北市政府勒令停工迄今以致影響完工期間，該段期間不計入前開天數，得順延其期間；故原告以系爭預售屋建案於113年5月31日之前並未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為由解除系爭房屋、土地買賣契約，並請求返還已付房地價款558萬6,404元云云，誠屬無據。再查，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總價款2,650萬元之違約金約定金額為397萬5,000元，占總價比例15％，然系爭預售屋建案於112年4月8日已完成至第四期2樓底版工程，可徵該建案工程尚非全然未施作，如若不區分被告對系爭預售屋建案完成進度多寡，即均以系爭房地總價金之15％計算違約金數額云云，對被告著實顯失公平，況如前所述可知系爭預售屋建案施工期程延誤無法完工、無法遵期取得使用執照，均係因可歸責廣鐿公司人員於施工時不慎造成行人死亡交通事故事件所致，並非被告所能掌控、預料之意外，亦非屬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是縱認被告仍應為此負賠償責任云云（假設語），然該工期延誤應不可歸責於被告，爰請求本院依法酌減該違約金數額，始屬公允等語置辯。
　㈡為此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如下：（見本院卷第241、242頁）
　㈠原告與被告於111年4月18日簽訂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書，以總價2,650元萬元購買案名為「大安上品／大安文樺」之預售屋編號B第3樓之房屋暨法定停車位編號6之停車位空間及其土地持分（即系爭房地）。
　㈡原告已付①訂金、簽約金、第一期款、第二期款、第三期款共計530萬元、②第四期款27萬元、③工程變更費用1萬6404元，合計558萬6,404元之款項予被告收受。
　㈢被告有收到原告所寄發下列存證信函：
　　⒈原證5存證信函（見本院卷第67頁以下）。
　　⒉原證8存證信函（見本院卷第81頁以下）。
　㈣系爭預售屋建案（即108建字0212號建築執照工程）經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2年11月17日以北市都建字00000000000號函勒令停工，迄未復工。
　㈤被告就系爭預售屋建案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與廣鐿公司另於110 年7 月27日簽訂系爭工程之新建合約書，由廣鐿公司承攬系爭工程之施作。
四、茲論述本件之爭點及本院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㈠原告依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第25條第1款前段、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17條之約定及民法第259條第1款之規定，主張解除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並請求被告返還已付房地價款558萬6,404元，要屬有據。
　　⒈經查，兩造於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11條第1款、第2款、第25條第1款約定：「本案之建築工程應在中華民國110年12月16日之前完成（指主管機關核准放樣勘驗），中華民國113年5月31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乙方（即被告，下同）如逾前款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二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甲方（即原告，下同）。若逾期三個月仍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視同乙方違約，雙方同意得依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約定處理」、「乙方違反第十條第五款、第十一條第二款、第十五條第一款第四目、第二十六條第一、二款之規定者，甲方得解除本契約。解約時乙方應退還甲方已繳之房地價款外，並應賠償依房地總價款百分之壹拾伍(不得低於百分之十五）計算之違約金予甲方，但該賠償之金額超過已繳價款者，則以已繳價款為限」、於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17條約定：「…本契約與『大安上品』房屋買賣契約書有不可分離之並存關係，其中任何一份契約被解除、撤銷或失效時，另一份契約亦隨同失效。…」等語明確，有兩造不爭執之系爭房屋買賣契約（見本院卷第33頁）及系爭土地買賣契約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56頁），是以被告依約應於113年5月31日以前就系爭預售屋建案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倘逾期未完成且達3月以上，原告得請主張解除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因系爭房屋買賣契約解除而一併失效），請求被告返還已付房地價款，並賠償以房地總價15％計算之違約金。
　　⒉承上，兩造就系爭預售屋建案（即108建字0212號建築執照工程）經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2年11月17日以北市都建字00000000000號函勒令停工，迄未復工一節並無爭執，堪認原告主張被告未依約於113年5月31日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且逾期未完成已達3月以上一節應為可採，則原告依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第25條第1款前段、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17條之約定及民法第259條第1款之規定，主張解除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並請求被告返還已付房地價款558萬6,404元，要屬有據。
　　⒊被告固抗辯稱本件係因可歸責於廣鐿公司於現場指揮、監督公共安全人員及駕駛水泥預拌車之駕駛造成系爭行人死亡交通事故，遭臺北市政府勒令停工迄今，故無法如期完工取得使用執照，顯非可歸責於被告，依系爭房屋買賣契約11條第1款但書第2目之「…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其期間不計入前開天數，得順延其期間。㈡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約定（見本院卷第33頁），因系爭行人死亡交通事故遭臺北市政府勒令停工迄今之期間均不應計入前開天數，應予順延，原告不得主張解約云云。然查：
　　　①按「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但當事人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24條定有明文。又次承攬人屬原承攬人所負應履行債務之履行輔助人，次承攬人不因定作人允為轉包而直接與原定作人間發生權利義務關係，關於次承攬人對於原承攬債務之履行責任，對原定作人而言概由原承攬人負責，即原承攬人對定作人應須如期完工之責任，不因其轉包予何次承攬人而影響，次承攬人之行為應由原承攬人負責。
　　　②承上，兩造就被告與廣鐿公司另於110 年7 月27日簽訂系爭工程之新建合約書，由廣鐿公司承攬系爭工程之施作一節並無爭執，廣鐿公司係幫助被告完成系爭工程之施作義務，就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約定交屋義務之履行，係屬被告之使用人，依民法第224條之規定，廣鐿公司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被告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
　　　③又查，系爭預售屋建案工地之水泥預拌車司機陳景隆，載運水泥前往工地時，逕行向後倒車未注意車後行人即進入樂業街118巷，適有歐陽許英步行於樂業街118巷內，行走上揭車輛後方，因閃避不及而遭輾壓於車底，並於送醫急救後不治死亡，陳景隆遭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認陳景隆涉犯過失致死罪嫌，以112年度偵字第21988、44714號提起公訴，現由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審交訴字第39號過失致死案件審理中，有上揭起訴書（見本院卷第245至248頁）及陳景隆前案紀錄表（見本院卷第249頁）附卷足憑，另廣鐿公司於施工時，施工場所出入口設置違反「臺北市建築物施工中妨礙交通及公共安全改善方案」因而遭勒令停工，亦有兩造不爭執之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2年11月17日北市都建字第00000000000號函（見本院卷第199頁）在卷足證，是認廣鐿公司暨陳景隆就系爭工程因發生系爭行人死亡交通事故而遭勒令停工一事，均有故意、過失，則依民法第224條之規定，被告應與自己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是被告前揭抗辯，顯與事理不符，委無足取。
　㈡原告依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第25條第1款後段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違約金397萬5,000元，亦屬有據。　
　　⒈承上，兩造於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25條第1款約定：「乙方違反第十條第五款、第十一條第二款、第十五條第一款第四目、第二十六條第一、二款之規定者，甲方得解除本契約。解約時乙方應退還甲方已繳之房地價款外，並應賠償依房地總價款百分之壹拾伍(不得低於百分之十五）計算之違約金予甲方，但該賠償之金額超過已繳價款者，則以已繳價款為限」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43頁），有系爭房屋買賣契約附卷足憑，而原告係以被告違反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15條第2款之約定主張解除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系爭房地買賣總價為2,650萬元，則被告應給付予原告之逾期違約金為397萬5,000元（計算公式：2,650萬元 × 15％ ＝ 397萬5,000元，未超過原告已繳價款558萬6,404元）。
　　⒉被告雖抗辯上揭違約金之約定金額過高，應依民法第252條之規定予以酌減云云。然查：
　　　①按「違約金之約定，為當事人契約自由、私法自治原則之體現，雙方於訂約時，既已盱衡自己履約之意願、經濟能力、對方違約時自己所受損害之程度等主、客觀因素，本諸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除非債務人主張並舉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顯失公平，法院得基於法律之規定，審酌該約定金額是否確有過高情事及應予如何核減至相當數額，以實現社會正義外，當事人均應同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法院亦應予以尊重，始符契約約定之本旨。倘債務人於違約時，仍得任意指摘原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要求核減，無異將債務人不履行契約之不利益歸由債權人分攤，不僅對債權人難謂為公平，抑且有礙交易安全及私法秩序之維護」，有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2747號事判決可資參照。況違約金之約定，為當事人契約自由、私法自治原則之體現，雙方於訂約時，既已盱衡自己履約之意願、經濟能力、對方違約時自己所受損害之程度等主、客觀因素，本諸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除非債務人主張並舉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顯失公平，法院得基於法律之規定，審酌該約定金額是否確有過高情事及應予如何核減至相當數額，以實現社會正義外，當事人均應同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法院亦應予以尊重，始符契約約定之本旨（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909號裁判意旨參照）。 
　　　②按「違約之處罰：㈠賣方違反『建材設備及其廠牌、規格』、『開工及取得使用執照期限』之規定者，買方得解除本契約…㈢買方依第一款或第二款解除契約時，賣方除應將買方已繳之房地價款退還予買方，如有遲延利息應一併退還，並應同時賠償房地總價款百分之＿（不得低於百分之十五）之違約金。但該賠償之金額超過已繳價款者，則以已繳價款為限」，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壹、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24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兩造於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25條第1項約定，因被告違反第11條第2項約定逾期未取得使用執照而遭原告解除契約時，被告除退還已付房地價款外，另應賠償以房地總價款15％計算之違約金，該金額超過已繳價款，以已繳價款為限，經核與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壹、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24條第1項、第3項之規定相符，顯無被告所稱約定違約金額過高之情形。
　　　③況原告已先給付高達558萬6,404元之房地價款予被告，然系爭預售屋建案工程於112年11月17日遭臺北市政府勒令停工，迄今已逾1年，仍未復工，終至原告解除解除系爭房地買賣契約，被告現仍拒絕返還已付房地價款558萬6,404元予原告，導致原告於日後漫長之司法訴訟程序中勢將對渠等之時間、勞力、精神、金錢等造成極大程度之耗損，所導致之精神痛苦甚且難以金錢衡量，被告復無法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本件違約金約定金額有過高之情形，依上揭說明，兩造均應同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本院亦應予以尊重，始符契約約定之本旨，從而被告主張依民法第252條之規定請求酌減本件違約金，並無可採。
　　⒊綜上，原告依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第25條第1款後段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逾期違約金397萬5,000元，要屬有據。　
　㈢準此，原告依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約定及民法第259條第1款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956萬1,404元（計算公式：558萬6,404元＋397萬5,000元＝956萬1,404元），及自113年10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見本院卷第115頁），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應屬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房地買賣契約之約定及民法第259條第1款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956萬1,404元，及自113年10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均與法律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系爭行人死亡交通事故之發生原因，已如前述，並有卷內相關事證可茲為憑，原告聲請傳訊證人鄭傳興，即無調查之必要，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鍾雯芳


